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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帮忙看护小侄女

侄女意外坠亡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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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文洁 刘金砚 李明月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 追求有品质、 个性化的家居环

境已成为一种潮流。 材料“以次充

好”？ 工期屡屡延误？ “任性” 拆

改被处罚？ 装修过程中， 业主们经

常被各种“意外” 所困扰。 据统

计， 近五年来，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

法院共审理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件达 849件。 为有效预防纠纷， 规

范交易行为， 该院梳理了近年来涉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的一些典型案

例， 以期为家装消费者敲响“警

钟”。

装修未签书面合同

价款约定不明惹争议

2021 年 11 月， 经第三人居间

介绍， 苏某与许某达成约定， 许某

将其新购住宅交由苏某进行整体装

修， 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 后苏某

根据房屋状况出具了施工报价单，

以微信形式发送给许某， 报价单载

明施工范围含基础工程、 水电等，

价款合计 8.5 万元。 后苏某根据许

某提供的设计图纸以及施工要求，

对涉案房屋部分墙体进行了拆除、

砌墙， 苏某于 2022 年 1 月又通过

微信向许某发送第二次施工报价

单， 含砌墙、 电工木工泥工款等合

计 133180 元。 后续装修期间， 许

某陆续以银行转账、 现金支付等方

式向苏某支付了装修款 8万元。 装

修结束后， 苏某自制了一份工程量

计算表， 认定许某家整体装修花费

为 215290 元， 但许某拒绝支付尾

款 135290 元， 苏某遂将许某诉至

法院。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依原告

申请， 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工程造

价进行司法鉴定， 鉴定机构对涉案

装 修 的 工 程 造 价 鉴 定 意 见 为

124735.72元。

被告许某称双方系固定价合

同， 不认可鉴定意见与案件的关联

性。

法院审理后认为， 苏某为许某

提供了基础装修服务， 许某对此予

以认可， 双方之间依法成立装饰装

修合同关系。 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

之间装饰装修合同是否系固定价合

同。双方对 2021年苏某制作并向许

某发送的施工报价单均认可， 该报

价单中计算分项面积时均为约数，

并非实际测量面积， 难以视作最终

报价方案， 且其整体内容也未体现

双方属固定价合同的事实。 第三方

鉴定机构依据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

格及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对涉

案工程的造价进行了鉴定并出具鉴

定意见书， 认定涉案房屋工程造价

为 124735.72 元， 苏某主张装修工

程造价为 215290 元缺乏依据，许某

虽对鉴定意见书关联性提出异议，

但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最终，法院认

定双方装修工程造价以鉴定意见书

为准更符合本案实际， 对鉴定结论

予以采信， 判决许某向苏某支付剩

余款项 44735.72元。

施工增项未明确约定

业主无须支付对应价款

2021 年 4 月，某装修公司与胡

某签订施工合同， 约定胡某将其所

有的某房屋的装修工程交由装修公

司施工。 合同对工程工期、 施工项

目、工程预算、工程款给付方式进行

了约定。施工过程中，双方因开工日

期延误、一阶段工程验收、洽商增项

等原因多次发生纠纷，工程结束后，

双方又就工程价款给付产生分歧。

胡某已向装修公司给付首付款及部

分增项款 38156元，装修公司主张，

胡某尚欠付尾款 28066 元， 装修公

司向胡某催要该部分工程款未果，

遂将胡某诉至法院。

胡某辩称， 装修公司主张的部

分增项为恶意虚假增项， 事前装修

公司未告知他， 也未约定价格， 他

不予承认。

法院审理后认为， 装修公司和

胡某签订的施工合同合法有效， 各

方均应全面履行自身义务。 关于争

议增项， 合同约定“施工期间本合

同约定的工程内容如需变更， 双方

应当协商一致， 共同签订书面变更

协议， 同时调整相关工程费用及工

期”， 现装修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

胡某主张应予扣除的增项已经双方

协商一致，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

任， 故胡某主张扣除该部分增项

3580 元的抗辩意见法院予以采信。

最终， 法院判决胡某向装修公司支

付剩余装修款 23986元。

改动承重墙被行政处罚

业主与装修公司均担责

赵某与装修公司签订施工合

同， 由该公司设计图纸、 包工包料进

行装饰装修。 施工过程中， 厨房门处

的承重墙被改动。 后昌平区住建委作

出责令改正通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

书， 要求赵某对被拆改的承重墙进行

整改， 并因赵某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

体结构， 对其处以罚款。 赵某按要求

对墙体进行还原加固， 为此支付了

1.1 万元， 并缴纳罚款 8 万元。 后赵

某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赔

偿还原加固费用、 罚款和修复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 赵某和装修公

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该合同合法有效。 施工过

程中， 厨房门的承重墙被改动， 对此

作为发包方的赵某应当是知晓且同意

的， 其对于损失的发生存在过错。 装

修公司作为专业装饰装修企业， 应当

知道未经法定流程， 不得擅自拆改承

重墙， 但其仍然进行拆改， 因此其对

于损失的发生亦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对于赵某支出的罚款

及还原加固费用， 法院根据双方过错

程度， 酌定由装修公司承担 50%的赔

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装修公司赔偿

赵某损失罚款、 还原加固费用等共计

46850元。 （均摘自中国法院网）

家装纠纷频发 典型案例明是非

□杨文龙

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

下， 由于工作等各种原因， 年轻父

母经常无暇照看孩子。 将自家孩子

委托亲戚、 朋友代为照看， 逐渐成

为一种常见现象。 那么， 当委托照

看过程中孩子权益受损， 如何既能

弘扬友爱互助的善良风俗， 又能保

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是值得关

注和思考的问题。 近日， 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件因姑姑疏

忽大意导致四岁侄女坠亡的案件。

2021 年， 小伟与妻子小宁及

四岁女儿然然一家三口共同居住在

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内。 小丽是小

伟的已成年的妹妹， 暂住在小伟家

中。

某天， 小宁和小伟因为工作先

后离家， 小伟在离家前告知尚在家

中的小丽要照看好然然。 当天下

午， 小丽外出下楼取外卖， 留然然

一人在家中。 期间， 年幼的然然自

行外出坐电梯到同单元 10 层后出

电梯， 踩在 10 层住户郭某堆放在

楼道窗台下的花盆， 慢慢向窗台攀

爬， 后不幸从窗口坠楼身亡。

事故发生后， 小伟、 小宁与小

丽达成赔偿协议书， 小丽自愿在三

年内支付小伟、 小宁赔偿金 99000

元。 后小伟与小宁又诉至法院， 要

求郭某与小区物业公司对然然的坠

亡按照 40%的责任比例， 连带赔偿

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

慰金， 共计 714721.2元。

郭某认为， 本次事故系多方原

因导致， 物业公司没有及时处理楼

道里堆放的杂物， 应该承担主要责

任。 赔偿数额请求法院按照责任比

例依法认定。

物业公司认为， 孩子的监护人

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 如果查清

孩子坠楼原因是郭某堆放杂物所

致， 郭某也应对事故承担次要责

任； 物业服务合同和业主公约都明

确约定， 住户不能在楼道内堆放个

人物品， 物业公司也对楼道进行定

期巡查， 对在楼道堆放杂物的业主

张贴告示要求清除。 因此， 物业公

司已经尽到了安全管理义务， 不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

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对于然然坠亡

的责任主体认定及责任比例划分的

问题。

然然的姑姑小丽是否有责任？

法院认为， 小丽在家中其他成

年家属离家后接受嘱托， 看护其侄

女， 其行为性质系基于亲情而做出

的情谊行为。 情谊行为的实施人虽

无受法律约束的意思， 但受帮助人

的合法权益亦应当得到保护， 故行

为人一旦实施情谊行为， 即应在实

施行为过程中尽到应有的注意、 审

慎义务。 本案事发时， 然然年仅四

岁， 并无成年人所具备的危险认知

能力， 对此小丽理应知晓， 但其在

看护然然的过程中自行外出， 独留

然然一人在家中， 致使然然外出后

坠亡， 小丽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过

失， 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主要

责任。

郭某是否有责任？

法院认为， 从事发现场窗台的

高度及然然的年龄、 身体状况来

看， 然然本并无能力攀爬窗台， 但

郭某私自在公共楼道的窗台下方长

期堆放花盆， 其应当认识但并未认

识到因此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 其

堆放花盆行为客观上确为损害结果

的发生提供了一定条件， 故郭某亦

应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部分责

任。

物业公司是否有责任？

法院认为， 物业公司作为小区

的物业服务企业， 虽与郭某签订了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协议书》《小区

业主公约》，对业主在小区公共场所

堆放物品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约

定，但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物业

公司对郭某堆放花盆的行为并未及

时劝阻、制止，亦未能及时发现楼道

内的安全隐患， 并及时设置警示标

志或采取措施排除风险，因此，物业

公司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

过错，亦应承担部分责任。

综上， 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 法院确定小丽承担 70%的赔

偿责任， 郭某及物业公司各自按份

承担 15%的赔偿责任。 因小伟、 小

宁与小丽已自行达成赔偿协议， 小

伟、 小宁在本案中也不再向小丽主

张权利， 故法院判决郭某、 物业公

司分别向小伟与小宁赔偿死亡赔偿

金、 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

费用 268020.45元。

判决作出后， 双方均未上诉。 该

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示】

日常生活中， 父母将未成年孩子

委托给其他近亲属无偿代为照看时，

父母与受委托监护人已经构成法律上

的委托监护关系， 虽然这种委托监护

具有无偿性， 但受委托监护人对未成

年孩子亦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照看义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对委

托监护情形下被监护人侵权时的赔偿

责任， 作了明确规定， 但并未规定受

委托监护人侵权时的赔偿责任问题。

一般而言， 受委托监护人只要主观上

存在过错， 实施了侵害被监护人的合

法权益的行为， 就应当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 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侵权行

为发生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 是基于

家庭成员身份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特殊

侵权。 因此， 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的

共同生活性， 彼此之间需要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同时， 对彼此的行为应该

有一定的宽容与谅解， 故在法律上对

家庭成员间受委托监护人主观过错的

判断， 不能以一般过失为标准， 而应

严格限定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

本案即是如此， 小丽帮助兄嫂看

护其侄女的行为， 符合友善、 互助的

传统美德， 理应得到赞扬与鼓励， 但

小丽在照看过程却疏忽大意， 将其侄

女一人独自留在家中， 致其侄女不幸

坠楼身亡。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 小丽

的照看行为确实存在重大过失， 故其

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郭某长期私自

占用楼道空间， 在窗台下方堆放自家

花盆， 且物业公司未能及时对郭某的

行为予以劝阻并消除隐患， 故郭某和

物业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一定过

错， 各自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